
免辦或剩餘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繳入基金/專戶 

申請及辦理程序須知 
壹、法源： 

依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有建築物、重大公共工程如因具特

殊事由得免辦理公共藝術，或辦理公共藝術經費未達該建築物或公共工程造價百分之

一，應由興辦機關（構）提送審議會審核同意後，將全部或剩餘經費納入本條例所稱

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戶，統籌辦理公共藝術及相關文化藝術事務。……」 

貳、公共藝術經費繳納說明： 

一、申請資料 

1.函文，並請於文中敘明建物或工程案名，及擬納入之經費(含中央補助經費比

例及額度等)。 

2.公共藝術基金／專戶繳納申請書一份（如有需要，另檢附簡報檔）。 

3.本案建築物或工程之預算書、決標金額證明文件，或決算書等相關說明資料。 

4.如有中央補助款，需檢附補助核定函或相關證明。 

5.桃園市公共藝術委託統籌明細表。 

二、程序： 

三、依其他法令撥充及納入之經費：逕依相關規定辦理納入手續，並由本主管機關另

定相關規定申請辦理之。 

参、其他： 

依「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行細則」第六條規定，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設立

之基金或專戶，經費運用範圍應與文化藝術相關，除可運用於公共藝術之辦理、管理

維護外，至少四分之一經費優先統籌運用於傳統工藝美術扶植傳承、人才培育等相關

事宜。 

肆、附件： 

一、免辦或剩餘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繳入基金／專戶申請書（參考範本）。 

二、桃園市公共藝術委託統籌明細表。



 

 

○○○○○○工程（案名） 

免辦或剩餘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繳入基金/專戶申請書 

（參考範本） 
＊各單位得依需求自行調整申請書內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興辦機關：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承辦人員：○○○○○ 

連絡電話：○○○○○ 

提送日期：○○年○○月 
 

 



免辦或剩餘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繳入基金/專戶申請書 資料內容審查清單 

資料名稱 是否填列／檢附 備註 

基本資料表 □有  □無  

中央／地方經費分配 

（列於基本資料表內） 
□有  □無 

如具中央補助，需檢附

相關核定文件，並可列

出換算公式。 

基地現況說明 □有  □無  

免辦理/辦理未達百分之一之原因概述 □有  □無  

本案相關文件(基地建築執照及預算書

或決算書、決標證明文件、審議會會議

記錄等相關資料) 

□有  □無  

桃園市公共藝術委託統籌明細表 □有  □無  

其他： □有  □無  



一、基本資料表 

興 辦 機 關  

機 關 地 址  

機 關 負 責 人  

機 關 聯 絡 人 員  
聯 絡 電 話  

電 子 郵 件  

基 地 概 述 

1.地址： 

2.地段地號： 

3.土地使用分區： 

4.與建築師、工程專業技師或統包廠商簽約日期：  年  月 

5.工程預定完工日期：  年   月 

6.基地總面積： 

7.工程概要及用途： 

8.管理單位： 

9.使用單位： 

10.公有建築物造價或重大工程經費：  

11.建造執照號碼：（尚未領照可註明「尚未領照」） 

總 工 程 經 費 

（ 直 接 工 程 成 本 ） 
（如為統包工程，請另計算工程造價，以直接工程成本計） 

法 定 公 共 藝 術 

預 算 總 金 額 
 

中 央 補 助 經 費 
□ 無 

□ 有，共補助＿＿＿%（請附相關核定補助證明） 

個 案 類 型 

□ 公有建築物 

□ 重大公共工程(需提至文化部審議) 

□ 重大公共工程+公有建築物 

□ BOT 案 

繳 入 公 共 藝 術 

基 金 ／ 專 戶 金 額 

□ 地方：＿＿＿＿＿＿元（占比：＿＿＿%） 

□ 中央：＿＿＿＿＿＿元（占比：＿＿＿%） 

(如有補助，可依審議機關需求補充換算公式等明細。) 

繳 入 公 共 藝 術 

基金／專戶申請理由 

□具特殊事由不辦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工程作為公共藝術 

□變更設計 



特 殊 情 況 說 明 

□ 無，第一次提送 

□ 重送填寫說明：若屬此類型者，需說明重新提送緣由 

□ 併案填寫說明：若屬此類型者，需於「基地資料」欄敘明所有整併公

有建築物／重大公共工程資料。 

歷 年 列 管 事 項 概 要 (無者免填) 

特 殊 備 註 事 項 

本案若有特殊事項，例如： 

1. 本案已辦理公共藝術計畫，納入之經費係後續變更設計等其他緣故產

生等事由，請詳細填列本欄。 

2. 本案係屬符合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第七條規定，且經文化部公共藝

術審議會審議通過得將建築物視為公共藝術，並依前法第八條將經費

交文獎條例所稱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戶統籌運用者，請填列相關

紀錄。 

3. 其他未盡且特殊之事項請填列此欄。 



二、基地現況說明 

（說明本案背景、沿革及地理位置等，可附平面圖及建築物/工程現況圖或模擬圖，至少 2-3張） 

 

 



三、免辦理/辦理未達百分之一公共藝術之原因概述 

填寫說明： 

一、 請分析建築物及工程主體、基地內之開放空間、周邊腹地、環境及景觀等，是否適宜辦理

公共藝術計畫。 

二、 本案不辦理或辦理未達百分之一公共藝術之特殊事由。 

三、是否依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第三十二條規定，先行研析與其他工程案併案辦理公共藝術，

或另覓合適地點辦理公共藝術，並請填列研析結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本案相關附件 

本案基地建築執照及工程預算書或決算書、決標證明文件、中央補助核定文件等相關資料。 

項 次 附 件 名 稱 備 註 

附件 1   

附件 2   

附件 3   

 (不足處請自行增列) 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

桃園市公共藝術委託統籌明細表 

工程名稱  

建築執照字號  

施工地號  

工程地址  

基地面積  

計畫完成日期  

使用單位  

聯絡人員  

聯絡電話/傳真  

電子信箱  

工程項次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工程總經費 元 

含中央部會預算補助經費 元 

公共藝術設置預算經費（總經費 1%) 元 

委託統籌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 元 

（單位官印） 

 


